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文件
国森防办〔2009〕8号


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关于
印发《全国森林火险县级单位等级名录》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：
近日，我办根据新修订的《全国森林火险区划等级》（LY/T1063-2008），对全国县级单位进行了森林火险等级区划，修订出台了新的《全国森林火险县级单位等级名录》，并替代1996年《全国森林火险县级单位等级名录》。现印发你们，请据此指导森林防火工作，进一步提高森林防火工作科学管理水平。

附件：《全国森林火险县级单位等级名录》
二○○九年五月十三日

  主题词：森林防火  火险区划  通知
抄送：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成员单位，森林防火专家组成员；内蒙古大兴安岭、黑龙江森工、大兴安岭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森林防火办公室；国家林业局有关司局和直属单位
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            2009年5月1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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